区域供水自来水价格制定听证方案要点

根据《江苏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《关于调整水资源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价工〔2015〕43号）《江苏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6〕5号）《关于建制镇（乡）污水处理费标准和实施差别化污水处理费政策的通知》（淮价〔2016〕53号）相关精神，现就制定区域供水自来水价格汇报如下：
一、用户分类及水价构成
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，按用水性质将区域供水自来水用水划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用水、特种用水三类。区域供水自来水到户价格由含税基本水价、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三部分构成。经营单位不得在水价外加收其它任何费用。
二、单位供水成本
根据2019-2021年度成本监审结论，单位供水成本逐年提高，成本分别为1.36元/吨、1.41元/吨、1.87元/吨。
三、价格水平
1.含税基本水价。综合考虑单位供水成本逐年增加，拟采用2021年度数据作为成本测算依据，结合区域供水自来水销售增值税率9%以及2021年度三类用水售水量占比以及现行含税基本水价标准，经测算，含税基本水价标准维持不变，即：居民生活2.01元/吨、非居民生活2.45元/吨、特种用水3.1元/吨。
2.污水处理费。居民生活、非居民生活、特种用水均执行0.40元/吨。
3.水资源费。居民生活、非居民生活、特种用水均执行0.20元/吨。
到户价标准为：居民生活用水每吨2.61元，非居民生活用水每吨3.05元，特种用水每吨3.70元。
四、执行时间
待区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五、相关配套措施
1.涉及消防、园林、公共绿化、环卫等公益用水应安装计量设施，实行计量收费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。
2.随水价征收的污水处理费，必须用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企业的运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3.供水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供水设施建设和管网的更新改造工作，减少资源浪费，不断提升饮用水质量。同时，要加强成本控制和核算，做好降本增效工作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附件：淮安区区域供水自来水到户价格构成表（方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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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区区域供水自来水到户价格构成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价单位：元/吨
	        类别

分类
	居民生活
	非居民生活
	特种用水

	含税基本水价
	2.01
	2.45
	3.10 

	污水处理费
	0.40
	0.40
	0.40

	水资源费
	0.20
	0.20
	0.20

	到户价
	2.61
	3.05
	3.70



淮安区区域供水自来水用户分类表
	类  别
	分 类 说 明

	居民生活用水
	居民生活用水、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非生产经营性用水；各类学校、托儿所生活用水；消防、园林、公共绿化、环卫用水；民政部门所属的福利性企业生产用水等。

	非居民生活用水
	各类矿产品开采用水，各类产品制造、加工等工业用水；事业单位办公用水；交通运输、邮电通讯、商业、金融、保险、证券、宾馆、饭店、招待所、旅社、普通理发、普通浴室等经营性服务业用水；营利性医疗机构用水等。

	特种用水
	饮料生产（含纯净水）、啤酒、茶社、酒吧、休闲娱乐业，美容美发，桑拿、沐足等高档洗浴业，洗车业、建筑业、船舶用水等。



